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项目管理专用表


	立项编号
	
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

思想政治工作专项
科研项目申报书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层级 □重点项目      □一般项目      □自筹经费项目     
所在部门（二级学院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科技处制
1、 基本情况

	项目名称
	

	负责人

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
	学历学位
	
	职称
	

	研究专长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项 目 组 成 员
	姓名
	学历

学位
	研究专长
	职称
	部门（单位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二、项目设计

	（一）学校该领域工作现状与项目研究的意义



	（二）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


	（三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


	（四）研究进度计划




三、预期研究成果

	 研 究 成 果 

	序号
	完成时间
	成果名称
	成果形式
	负责人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四、完成项目的承诺
	我保证所填信息真实有效。如获立项，我将带领项目组成员认真开展研究，遵守科研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合理、合规使用科研经费，按时完成预期科研任务。除遭遇不可抗拒的原因之外，不能完成科研项目，愿意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罚。

   承诺人：



五、经费预算

	序号
	经费科目
	使用范围
	金额（元）
	比例

	1
	设备费
	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，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
	
	

	
	
	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
	
	

	2
	业务费
	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、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、运输、装卸、整理等费用，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、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与交流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、图书资料、培训等费用，以及其他相关支出。
	
	

	
	
	市内交通费（年度总额不超过15%）
	
	

	3
	劳务费
	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和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，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，不包含校内人员。

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，不得支付给参与本项目及所属课题研究和管理的相关人员，其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年度总额不超过30%）
	
	

	合计
	
	100%


注：此经费预算表为固定科目，不允许改动。科研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》（〔2023〕53号）。

六、评审意见

	评审专家一
	评审专家二
	评审专家三

	(同意；(不同意；(弃权
	(同意；(不同意；(弃权
	(同意；(不同意；(弃权


七、审核意见

	宣传部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、科技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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